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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鸣笛抓拍系统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鸣笛抓拍系统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适用于机动车鸣笛抓拍系统的样机试

验以及安装后首次检验和后续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2423.1-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3-2016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5-1995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10-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 60529:2013,IDT) 

GB/T 17626.2-201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0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A/T 497-2016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 832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动车鸣笛抓拍系统 vehicle honking detectionsystem 

     将捕获的机动车鸣笛事件转换为图片和视频图像的信号采集、处理和记录系统，以下简称“抓拍系

统”。 

3.2  

固定式机动车鸣笛抓拍系统 stationary detection system for vehicle honking  

安装于道路合适位置并可长期保持同一状态使用的机动车鸣笛抓拍系统，以下简称“固定式抓拍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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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声成像图 sound map 

抓拍系统通过捕获鸣笛机动车的声音特征，自动计算区域内各点声音大小，用颜色表示声音相对大

小，并以半透明或等高线方式叠加在图片上，形成声成像图。声成像图将声音可视化，用于直观判断鸣

笛声的来源车辆。声成像图也称声音云图。 

3.4  

声成像视频 acoustic imaging video 

抓拍系统同步录制声音和视频，将视频每一帧图片及其对应时间段的声音信号逐帧组合，生成声

成像图。每一帧生成的声成像图及声音连续播放即是声成像视频。声成像视频直观地显示鸣笛过程，可

从中获得鸣笛次数、鸣笛时间长短等信息。声成像视频也称声音视频或声云视频。 

3.5  

抓拍记录 record of honking detection 

抓拍系统自动生成的关于鸣笛事件的一组信息。一条抓拍记录包括记录时间、至少一张声成像

图、至少一段声成像视频及鸣笛机动车车牌号码等信息。 

3.6  

有效鸣笛抓拍记录 effective record of honking detection 

在抓拍系统自动生成的抓拍记录中，满足以下条件的抓拍记录视为有效鸣笛抓拍记录： 

a) 鸣笛机动车的车牌在记录图片和视频中全部可见；若部分遮挡，应不影响识别和人工复核； 

b) 声成像图中的声音最大区域标识应大部分或全部叠加在发生鸣笛行为的机动车上； 

c) 声成像图可清晰辨识鸣笛机动车号牌号码和车辆特征； 

d) 播放声成像视频时，声成像图的显示应和声音同步，无明显延迟，可清晰判断出鸣笛声来自

鸣笛机动车。 

3.7  

有效抓拍区域 effective detection area 

抓拍系统可捕获和记录鸣笛事件并自动生成有效鸣笛抓拍记录的道路区域。 

3.8  

鸣笛捕获率 capture ratio of honking detection 

抓拍记录数与实际鸣笛总次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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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鸣笛记录有效率 effective record ratio of honking detection 

有效鸣笛抓拍记录数与抓拍记录总数之比。 

3.10  

鸣笛误报记录 record of faulty honking detection 

抓拍系统生成的错误抓拍记录，将鸣笛机动车的鸣笛事件错误地报告为其它未鸣笛机动车的鸣笛

事件。 

3.11  

误报检验场景 simulated road scenario to test fault records 

用于检验抓拍系统可能产生鸣笛误报记录的模拟道路交通场景，例如：后车鸣笛催促前车，但后

车车牌被前车遮挡等等。 

3.12  

鸣笛记录误报率 ratio of faulty honking detection 

鸣笛误报记录数与误报检验场景下实际检验鸣笛总次数之比。 

4 系统概述 

4.1 构成 

机动车鸣笛抓拍系统一般由声源定位单元、图像与视频采集单元和信号处理单元组成。抓拍系统

完成声音和图像采集，对鸣笛机动车进行定位，与后台管理控制系统进行通讯，完成对执行部件驱

动，如在电子显示屏上实时显示鸣笛机动车车牌号码等。 

机动车鸣笛抓拍系统的构成如图 1所示。 

 

 

 

 

 

 

图 1机动车鸣笛抓拍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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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安装 

抓拍系统主要以路口或路段安装为主，根据应用规模、现场情况、安全管理等实际要求选择安装

方式。通常安装在 5.5m~8m高的横杆上。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外观 

各部件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划伤、裂缝、变形和污渍；表面应色泽均匀，不应有起泡、龟

裂、脱落和磨损现象；金属部件不应有锈蚀；文字标识应清晰、完整。 

5.1.2 铭牌 

铭牌应固定在抓拍系统主机或主要部件的醒目位置，且能永久保持。铭牌应至少标示出制造商名

称、商标、设备型号以及设备编号。 

5.2 设备性能要求 

5.2.1 声源定位单元最远定位距离 

声源定位单元对鸣笛声可检测并准确定位的距离应不小于 45m。 

5.2.2 图像采集单元水平分辨率 

图像采集单元水平分辨率应符合 GA/T 497-2016中 4.4.1的要求。 

5.3 系统功能要求 

5.3.1 鸣笛自动抓拍 

抓拍系统应能正确识别机动车鸣笛声，能正确区分鸣笛机动车与非鸣笛机动车。有效抓拍区域内

发生机动车鸣笛时，抓拍系统应自动生成有效鸣笛抓拍记录，并自动识别鸣笛机动车车牌号码。 

5.3.1.1 图片记录 

鸣笛事件发生时，抓拍系统应自动生成含有鸣笛机动车的图片和视频，并对鸣笛机动车进行有效

标识，图片和视频应符合 GA/T 832的技术要求。 

5.3.1.2 自动生成声成像图 

鸣笛事件发生时，抓拍系统应自动生成声成像图。声成像图中的声音最大区域标识应大部分或全

部叠加在发生鸣笛行为的机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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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自动生成声成像视频 

鸣笛事件发生时，抓拍系统应自动生成声成像视频。播放声成像视频时，声成像图的显示应和声

音同步，无明显延迟，可清晰判断出鸣笛声来自鸣笛机动车。声成像视频的时间长度应不少于 2s。 

5.3.1.4 图像一致性 

鸣笛事件发生时，抓拍系统自动生成的声成像图和声成像视频中显示的鸣笛机动车应与实际鸣笛

的机动车一致。 

5.3.2 多车同时鸣笛 

当抓拍系统有效抓拍区域内有多辆机动车同时鸣笛时，抓拍系统应自动生成一辆或多辆鸣笛机动

车的有效鸣笛抓拍记录。 

5.3.3 鸣笛捕获率 

有效抓拍区域内的机动车鸣笛，鸣笛捕获率应不小于 90%。 

5.3.4 鸣笛记录有效率 

有效抓拍区域内的机动车鸣笛，鸣笛记录有效率应不小于 90%。 

5.3.5 鸣笛记录误报率 

鸣笛记录误报率应不大于 5%。 

5.3.6 号牌识别 

车辆号牌识别应符合 GA/T 497-2016的要求。 

5.4 环境适应性要求 

声源定位单元应满足表 1和表 2的环境适应性要求。在表 1和表 2的每一项试验期间，以及检测

结束后，被测样品不应损坏、发生故障或状态改变，试验后声源定位单元应正常工作。使用音箱等声

音播放设备模拟噪声源，声源定位单元应能够准确定位该模拟噪声源。 

表 1气候环境适应性要求 

试验项目 试验参数/单位 要求 

温度/℃ -40±2 低温试验 

（工作状态） 持续时间/h 16 

温度/℃ 70±2 高温试验 

（工作状态） 持续时间/h 16 

温度/℃ 40±2 

相对湿度/% 90~95 

恒定湿热试验 

（工作状态） 

持续时间/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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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防护等级 IP等级 IP65 

表 2机械环境适应性要求 

试验项目 试验参数/单位 要求 

频率范围/Hz 10~150 

加速度/m/s2 5 

轴向数目 3 

扫频速度/oct/min 1 

正弦振动试验 

 

持续时间/h 1 

脉冲持续时间/ms 11 

峰值加速度/m/s2 98 

冲击轴向数 3 

冲击试验 

 

每轴向的脉冲次数 3 

5.5 电磁兼容性要求 

5.5.1 静电放电抗扰度 

声源定位单元静电放电抗扰度限值应符合 GB/T 17626.2-2018中试验等级 3的规定。试验期间，

被测样品不应损坏、发生故障或状态改变，试验后声源定位单元应正常工作，使用音箱等声音播放设

备模拟噪声源，声源定位单元应能够准确定位该模拟噪声源。 

5.5.2 浪涌（冲击）抗扰度 

声源定位单元对浪涌（冲击）抗扰度限值应符合 GB/T 17626.5-2008中试验等级 2的规定，试验

期间，被测样品不应损坏、发生故障或状态改变。试验后声源定位单元应正常工作，使用音箱等声音

播放设备模拟噪声源，声源定位单元应能够准确定位该模拟噪声源。 

5.6 安全性要求 

5.6.1 抗电强度 

声源定位单元的抗电强度应符合 GB 16796-2009中 5.4.3的要求。 

5.6.2 绝缘电阻 

声源定位单元的绝缘电阻应符合 GB 16796-2009中 5.4.4的要求。 

5.6.3 泄漏电流 

声源定位单元的泄漏电流应符合 GB 16796-2009中 5.4.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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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要求 

6.1 检验分类 

检验类型包括：样机试验、安装后首次检验和后续检验。 

6.2 样机试验 

样机试验的项目见表 4。 

6.3 安装后首次检验和后续检验 

首次检验和后续检验的项目见表 4。当抓拍系统投入使用前或发生主要部件更换时，应按照首次

检验执行。 

抓拍系统的后续检验周期为 1年，必要时可提前检验。 

6.4 检验条件和计算公式 

6.4.1 检验条件 

若无相关特殊约定,检验时应满足: 

a) 在天气晴朗无雾，号牌无遮挡、无污损的条件下进行检验，日间检验时环境光照度应不

低于 200 lx，夜间检验时辅助照明光照度应不高于 100 lx。 

b) 试验车宜选用常见小型车。 

c) 现场检验应设置隔离、防护等必要措施,以确保安全。 

6.4.2 计算公式 

鸣笛捕获率、鸣笛记录有效率和鸣笛记录误报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鸣笛捕获率(%) 100% =  
𝑀
𝑁 ×

鸣笛记录有效率(%) 100% =  
𝑃
M

×

鸣笛记录误报率(%) 100% =  
𝐹
𝑊 ×

式中： 

—抓拍记录总数减去重复记录数； 𝑀

—在有效抓拍区域内实际鸣笛总次数； 𝑁

P—有效鸣笛抓拍记录数； 

—鸣笛误报记录数； 𝐹

W— 误报检验场景下实际检验鸣笛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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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检验用设备 

检验用设备见表 3。 

表 3检验用设备 

序号 名称 数量 技术要求 

1 试验车 2台 鸣笛喇叭正常工作 

2 标准测速仪 1台 速度范围：（20~180）km/h，MPE: ±1% 

3 照度计 1台 一级 

4 测距仪器 1台 测距范围：大于 50m，MPE: ±0.1% 

6.6 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6.6.1 检验项目 

样机试验、安装后首次检验和后续检验的项目见表 4。 

表 4样机试验、安装后首次检验和后续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样机试验 首次检验 后续检验 

1 一般要求 ＋ ± ± 

2 设备性能 ＋ ± － 

3 鸣笛自动抓拍 ＋ ＋ ＋ 

4 多车同时鸣笛 ＋ ± ± 

5 鸣笛捕获率 ＋ ± ± 

6 鸣笛记录有效率 ＋ ± ± 

7 鸣笛记录误报率 ＋ ± ± 

8 号牌识别 ＋ － － 

9 环境适应性 ＋ － － 

10 电磁兼容性 ＋ － － 

11 安全性 ＋ － － 

注：表中带“＋”为必检验的项目，“－”为可不检验的项目，“±”为必要时检验项目 

6.6.2 检验方法 

6.6.2.1 一般要求 

目视检查外观和铭牌，并记录检查结果，判定结果是否符合本标准第 5.1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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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2 设备性能 

6.6.2.2.1 声源定位单元最远定位距离 

试验车停放在有效抓拍区域内鸣笛，试验车车头最前端距离声源定位单元路面垂直投影位置不小

于 45m，抓拍系统记录试验车鸣笛行为，自动生成符合本标准 5.3.1.3要求的声成像视频，则判定符

合本标准第 5.2.1条的要求。 

6.6.2.2.2 图像采集单元水平分辨率 

通过计算机软件检查图像采集单元的水平分辨率，根据抓拍系统有效抓拍范围的车道数，判定是

否符合本标准 5.2.2的要求。 

6.6.2.3 系统功能 

6.6.2.3.1 鸣笛自动抓拍 

在有效抓拍区域内任意选择一个位置，试验车 2s内连续鸣笛三次，抓拍系统应自动生成一个有效

鸣笛抓拍记录。回放记录的声成像视频，声成像图的显示和声音同步，无明显延迟，可清晰判断出三

次鸣笛声来自试验车，且抓拍系统符合本标准第 5.3.1.1条、第 5.3.1.2条、第 5.3.1.3条和第

5.3.1.4条要求，则判定抓拍系统符合本标准第 5.3.1条的要求。 

6.6.2.3.2 多车同时鸣笛 

两辆试验车在进入有效抓拍区域前开始鸣笛，确保进入有效抓拍区域时，两辆试验车同时鸣笛直

至离开有效抓拍区域。试验车宜缓慢通过有效抓拍区域，通过时间不少于 5s。抓拍系统自动生成其中

至少一辆鸣笛机动车的有效抓拍记录，则判定抓拍系统符合第 5.3.2条的要求。 

6.6.2.3.3 鸣笛捕获率、鸣笛记录有效率 

按附录 A执行鸣笛捕获率和鸣笛记录有效率检验，判定抓拍系统的鸣笛捕获率和鸣笛记录有效率

是否符合本标准第 5.3.3条和第 5.3.4条的要求。 

6.6.2.3.4 鸣笛记录误报率 

分别执行以下三种误报检验场景下的检验，检验鸣笛总次数 W为 60次，汇总三种误报检验场景下

检验得到的鸣笛误报记录总数 F，按照本标准第 6.4.2条定义的公式计算抓拍系统的鸣笛记录误报

率，判定抓拍系统是否符合本标准 5.3.5的要求。 

a) 在有效抓拍区域内，两辆试验车并排分别停放在相邻车道的中间位置，对其中一辆试验车

（A车）车牌进行人为遮挡。另一辆试验车（B车）车牌保持正常状态。B车不鸣笛，A车鸣

笛 20次，每两次鸣笛之间时间间隔不小于 4s。如果抓拍系统自动生成 B车的抓拍记录，则

该记录为鸣笛误报记录。 

b) 在有效抓拍区域内，两辆试验车前后停放在同一车道，B车在前，A车在后，调整前后车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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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A车车牌在图像采集单元图片中不可见，且两辆车全部在有效抓拍区域内。B车不鸣

笛，A车鸣笛 20次，每两次鸣笛之间时间间隔不小于 4s，如果抓拍系统自动生成前车的抓拍

记录，则该记录为鸣笛误报记录。 

c) 在有效抓拍区域外，离声源定位单元路面垂直投影位置距离不大于 3m处，停放一辆试验车

（A车），在有效抓拍区域内停放另一辆试验车（B车）。B车不鸣笛，A车鸣笛 20次，每两次

鸣笛之间时间间隔不小于 4s。如果抓拍系统自动生成 B车的抓拍记录，则该记录为鸣笛误报

记录。 

6.6.2.3.5 号牌识别 

按 GA/T 497-2016的方法检测抓拍系统车辆号牌识别功能。 

6.6.2.4 环境适应性 

a) 温度 

按 GB/T 2423.1-2008和 GB/T 2423.2-2008的方法检测声源定位单元。试验后检查声源定位单元，

应符合本标准第 5.4条的要求。 

b) 湿度 

按 GB/T 2423.3-2016的方法检测声源定位单元。试验后检查声源定位单元，应符合本标准第 5.4

条的要求。 

c) 外壳防护等级  

按 GB/T 4208-2017的方法检测声源定位单元。试验后检查声源定位单元，应符合本标准第 5.4条

的要求。 

d) 振动 

按 GB/T  2423.10-2008的方法检测声源定位单元。试验后检查声源定位单元，应符合本标准第

5.4条的要求。 

e) 冲击 

按 GB/T  2423.5-1995的方法检测声源定位单元。试验后检查声源定位单元，应符合本标准第

5.4条的要求。 

6.6.2.5 电磁兼容性 

a）静电放电抗扰度 

按 GB/T 17626.2-2018中试验等级 3的要求检测声源定位单元。试验后检查声源定位单元，应符

合本标准第 5.5.1条的要求。 

b）浪涌（冲击）抗扰度 

按 GB/T 17626.5-2008中试验等级 2的要求检测声源定位单元。试验后检查声源定位单元，应符

合本标准第 5.5.2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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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6 安全性 

a）抗电强度 

声源定位单元开关处于接通位置，按 GB 16796-2009中 5.4.3的规定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本

标准第 5.6.1条的要求。 

b）绝缘电阻 

声源定位单元开关处于接通位置，按 GB 16796-2009中 5.4.4的规定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本

标准第 5.6.2条的要求。 

c）泄漏电流 

按 GB 16796-2009中 5.4.6的规定，将声源定位单元施加正常工作电压，用泄漏电流测试仪检验

机壳对地的泄漏电流，判定结果是否符合本标准第 5.6.3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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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鸣笛捕获率、鸣笛记录有效率检验方法 

 

A.1试验路段和试验车鸣笛位置要求 

固定式抓拍系统样机试验中，试验路段应不少于 3个车道，限速应不低于 60km/h。抓拍系统应安

装于不高于 6.5m高的横杆上，有效抓拍区域纵向应至少覆盖离声源定位单元路面垂直投影位置

15m~45m区域，横向覆盖至少 3个车道。有效抓拍区域如图 A.1所示，AA’线为安装横杆的路面垂直

投影线，BB’线距离 AA’线 15m，CC’线距离 AA’线 45m。分别于日间和夜间，试验车执行以下相同

检验： 

a) 试验车静止状态下，在位置 1~位置 9上各鸣笛 5次，每两次鸣笛之间时间间隔不小于 4s。在

位置 1、位置 4、位置 7上鸣笛时，试验车车尾与 CC’线平齐。在位置 2、位置 5、位置 8上

鸣笛时，试验车车头与有效抓拍区域中线平齐。在位置 3、位置 6、位置 9上鸣笛时，试验车

车头与 BB’线平齐。 

b) 试验车以不低于 60km/h速度分别通过每个车道，并在有效抓拍区域内鸣笛一次。每个车道检

验 3次。 

 

图 A.1 固定式抓拍系统样机试验试验车鸣笛位置示意图 

固定式抓拍系统安装后首次检验、后续检验和非固定式抓拍系统的所有类型检验中，根据实际情

况，选取覆盖有效抓拍区域内各个车道远、中、近不同距离的位置作为试验车鸣笛位置，试验车在各

个位置上以静止或行驶状态下鸣笛，总鸣笛次数不少于 100次。检验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在日

间或者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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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检验与计算方法 

试验车按照 A.1要求进行鸣笛检验。固定式抓拍系统样机试验，试验车鸣笛总次数 N为 108次。

其他类型检验，根据实际情况记录试验车鸣笛总次数 N。检验结束后，从抓拍系统导出检验时间段内

的所有抓拍记录。剔除导出抓拍记录中非试验车的抓拍记录和试验车同一次鸣笛的重复抓拍记录，剩

余抓拍记录数为试验车抓拍记录数 M。两个抓拍记录的时间间隔小于 4s，则认定为是同一次鸣笛的重

复抓拍记录。根据本标准 3.6条有效鸣笛抓拍记录条件，计算试验车抓拍记录中的有效鸣笛抓拍记录

数 P。按照本标准第 6.4.2条定义的公式计算抓拍系统的鸣笛捕获率和鸣笛记录有效率。 

 

 


